
 

 

 

 

DB41/T 1252—2016 
 

 

 

 

DB41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2016-06-07发布 2016-09-07实施 

ICS 13.020.01 

Z 05 

河 南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 

 





DB41/T 1252—2016 

I 

目  次 

前言...............................................................................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日常运行维护 ..................................................................... 2 

5  故障处理 ......................................................................... 4 

6  质量保证 ......................................................................... 4 
7  记录与档案 ....................................................................... 5 

附录 A（规范性附录）基站登记备案表格式 ............................................... 6 

附录 B（规范性附录）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格式 ............................... 7 
附录 C（规范性附录）自动监控设施停运申请表格式 ....................................... 8 

附录 D（规范性附录）记录表格式 ....................................................... 9 

附录 E（规范性附录）运行报表格式 .................................................... 16 

 

 

 

 

 

 

 

 

 

 

 

 

 

 

 

 

 

 

 

 

 

 

 

 

 

 

 

 

 





DB41/T 1252—2016 

 II 

前  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河南省水污染
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河南省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日常运行维护工作，保障自动监控

数据及时上传、准确、有效，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提出。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监控中心、郑州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公司负责起草，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等单位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新望、赵娜、张培、李金锋、张长青、窦利军、李琳、庞海涛、张晓勇、张
慧。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曹霞、左航、蔡丽、丁先飞、赵宇航、赵凌飞、尤克、朱永宏、闫继伟、胡博、

刘真贞、杜瑞红、庞龙、李坤锋、章志伟、舒中伏、方雷、高沛霖、杜鹏、陈轲、刘璐、李卓立、谢闯
将、冯继锋、尤克、黄冬、张成、张真谛、霍建、李刚、白云飞、戴龑、来志林。 

本标准自 2016 年 09 月 07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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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运行维护的术语和定义、日常运行维护、故障处理、质量

保证、记录与档案。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以下简称基站）的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6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37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DB41/T 117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建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 

安装于污染源现场端，由排放口、测流段、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

以及保证仪器设备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环境和辅助设备组成，用于实时监控（监测）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情况的设施、设备。 

3.2   

运行单位 

接受排污单位委托，按双方签订的运行维护合同，为基站提供运行维护服务，保证其正常运行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单位。 

3.3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 

实现控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控基站内部仪器设备联动，自动完成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的数据采
集、输出、上传并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命令，实现控制水污染源自动监测仪器运行等

功能的控制系统。 

3.4   

工业控制计算机 

一种采用总线结构，对生产过程及其机电设备、工艺装备进行检测与控制的设备。 

3.5  

虚拟专用网络（VPN） 

http://baike.haosou.com/doc/803717-850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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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公用通信网络基础平台建立的专用数据网络系统。 

4  日常运行维护 

4.1  一般要求 

4.1.1  在我省开展运行服务的运行单位应通过 ISO 9001 质量认证，建立河南省质量保证实验室，

取得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建立河南省运行服务机构，配备相应的运维车辆、设

备、备品备件、整机等。 
4.1.2  基站内的计量器具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周期性强制检定。 

4.1.3  运行单位维护人员应持证上岗，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独立运行、维护和管理基站。 

4.1.4  运行单位对基站每周维护不少于 1次。 

4.2  污染源排放口 

4.2.1  查看排放口水质、水量，异常情况应及时记录并上报。 

4.2.2  查看采样管路，采样管应固定、无堵塞、无旁路。 

4.2.3  查看视频设备，无遮挡物，保证视频图像清晰，摄像头正对监控区域，视频图象应正常上传
至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4.3  流量计 

4.3.1  明渠流量计 

4.3.1.1  查看流量计检定有效期，铅封、封条应完整。 

4.3.1.2  查看流量计设置参数，应与登记备案表（见附录 A）一致，液位高度与流量计显示一致。 

4.3.1.3  查看流量计液位传感器，高度应无变化，明渠堰体应无物体沉积，超声波探头与水面应无
干扰测量物体。 

4.3.1.4  查看渠道，应无腐蚀、无水流冲刷损坏变形。 

4.3.1.5  查看堰槽水流状态，应为自由流，排水通畅。 

4.3.2  管道流量计 

4.3.2.1  查看流量计检定有效期，铅封、封条应完整。 

4.3.2.2  查看流量计设置参数，应与登记备案表一致。 

4.3.2.3  查看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流量信号是否正常。 

4.4  基站环境 

4.4.1  查看基站标识牌和设备标识，岗位职责、管理制度等应完整上墙。 

4.4.2  应保证不间断电源（UPS）、空调、灭火器、给排水设施、避雷设施等正常使用，基站内的
温度、湿度应符合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4.4.3  应保持基站环境卫生和分析仪器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整齐。 

4.5  水质自动采样器 

4.5.1 每周应对水泵、预处理系统、管路、混匀桶、留样桶、过滤网设施进行清洗，测试水样混合
混匀、交替采样、水样冷藏、自动清洗及排空混匀桶功能，保证采样和预处理系统正常运转。 

4.5.2 每月应手动测试电机、电磁阀、感应器、采样泵设施，手动测试超标留样功能，保证设备正

常工作。 
4.5.3  每月应检查管路，保障管路清洁、畅通。 

4.5.4  每季度应对采样泵进行保养，对泵管进行更换。 

4.6  水质自动分析仪 

4.6.1  每周应按 HJ/T 96、HJ/T 101、HJ/T 103、HJ/T 377 对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

分析仪、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进行维护、校准，保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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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完整，历史数据至少保存 1年以上。 

4.6.2  水样采集单元 

4.6.2.1  进水阀、排水阀应正常打开和闭合，管路畅通。如存在旁路，应立即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 

4.6.2.2  每周应查看泵管，多通阀应保持通畅，每季度应对泵管进行更换。 

4.6.3  试剂单元 

4.6.3.1  每周应查看试剂标签和余量，标签应标注试剂名称、有效期、配制人、配制日期，余量应

不低于试剂瓶的 1/3，试剂管应插入试剂液位下。 

4.6.3.2  实际使用的试剂的种类、浓度应与登记备案表一致。 

4.6.4  消解单元 

4.6.4.1  消解单元应能实现试剂的快速加热，并保持恒温消解控制。 

4.6.4.2  应按登记备案表及说明书查看加热温度、加热时间，保证加热系统正常工作。 

4.6.4.3  每周应清洗内外壁，保证瓶内外无结晶、沉淀，无漏液等。 

4.6.5  操作单元 

4.6.5.1  查看仪器报警界面信息，根据提示信息检查设备各部件是否正常工作，如有异常及时维修

或更换，保证仪器正常运转。 

4.6.5.2  每周应手动测试各单元功能，保证能添加各种试剂和水样，并排出废液。 

4.6.5.3  仪器内部连接线路应无松动脱落，连接管路应无渗液、滴漏、漏气现象。 

4.6.6  测量单元 

4.6.6.1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的，比色池表面应无遮挡光路的污物；采用电极法测定的，电极表面

应无污物，且应能自动清洗电极。 

4.6.6.2  参数应与登记备案表一致，查看历史数据缺失、异常及设备报警情况，并做好记录。 

4.6.6.2  参数变更应记录、说明并上传。 

4.6.7  废液处置 

水质自动分析仪产生的废液应以专用容器回收，并按 GB18597 的规定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

的单位处理，不得随意排放、倾倒。 

4.7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 

4.7.1  每周应查看工业控制计算机（以下简称工控机）、VPN设备的状态，面板指示灯有无异常和

告警，设备连接线应牢固，散热风扇正常，传输网络连接畅通。 

4.7.2  每周应查看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软件运行日志，对数据采集、存储和上传异常情况进行

记录和处理。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上报数据时间标记应与水质自动分析仪测量结果存储的时间

标记保持一致，采集和存储的监测数据应与水质自动分析仪测量结果一致，并保持数据完整。 

4.7.3  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软件中读取和保存的水质自动分析仪参数应与登记备案表中参数

一致，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软件中设置的参数变动应及时上报并备案。 

4.7.4  每周应手动对工控机、VPN设备进行重启。 

4.7.5  每周应按备份策略对数据和系统进行备份，备份文件应异地保存和人工归档。工控机存储硬
盘维修更换后，应调取数据库备份文件恢复历史数据，对故障期间未采集到的监测数据应进行补采

和上传。 

4.8  辅助设备 

4.8.1  每季度应对 UPS进行放电维护。断电情况下，UPS应能对流量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水质自

动分析仪、工控机、VPN 设备、视频等除采暖、空调、照明以外的所有仪器设备供电，延时在 1 h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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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每周应查看基站内监控视频摄像头有无遮挡物，摄像头应正对水质自动分析仪，视频图像应

上传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4.8.3  每周应查看 LED显示屏屏显状态，显示数据应与数据采集传输及控制系统同步。 

5  故障处理 

5.1  基站出现故障，维护人员应在 12 h内赶到现场进行故障排除。 

5.2  基站 UPS、空调、灭火器、避雷设施等不能正常使用或不在有效期，应立即维护、更换。 

5.3  水样采集进水阀、排水阀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时应立即进行维护，无法修复应及时更换。 

5.4  分析仪器发生故障，在排除故障后应进行质控样比对试验，填写故障维修及比对记录。 

5.5  分析仪器故障在 48 h内无法排除的，应更换备用设备，应在故障发生 72 h内恢复基站设备的
正常运行，同时应对备用设备进行校验和比对试验，并记录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5.6  分析仪器主要设备或核心部件进行了更换，排污单位应在 30日内向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提交具有相应资质法定机构出具的准确性测试报告，并重新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 5个工作日内

向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5.7  分析仪器不能正常运行时，应填写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见附录 B），并应按 HJ/T 

91的规定采取人工采样监测的方式报送数据，采样和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 4次，间隔不得超过 6 h。

网络传输故障修复后造成的数据缺失，应立即人工补传数据。 
5.8  基站停运、拆除、搬迁，应填写停运申请表（见附录 C），由排污单位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因不可抗力和突发性原因致使基站停止运行或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时，排污单位

应在 24 h内向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6  质量保证 

6.1  日常校验 

6.1.1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应符合DB41/T 1171的规定，零点、量程漂移应符合表1中规定的性能指标。 

表 1性能指标 

仪器名称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误差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化学需氧量（CODCr）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10mg/L≤CODCr＜30mg/L 时，±5mg/L 

（用 CODCr值为 20mg/L～25mg/L 的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替

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5% ±10% 30mg/L≤CODCr＜60mg/L 时，±30% 

60mg/L≤CODCr＜100mg/L 时，±20% 

CODCr≥100 mg/L 时，±15% 

氨氮水质自动

分析仪 
电极法 

氨氮<2mg/L时，±0.1mg/L 

（用浓度为0.5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5% ±5% 

氨氮≥2 mg/L时，±15% ±5% ±5% 

氨氮水质自动

分析仪 
光度法 

氨氮<2mg/L，±0.1mg/L 

（用浓度为 0.5mg/L 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5% ±10% 

氨氮≥2mg/L 时，±15% ±5% ±10%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总磷<0.4mg/L时，±0.04mg/L 

（用浓度为0.2 mg/L的质控样替代实际水样进行试验） 
±5% ±10% 

总磷≥0.4mg/L时，±15% ±5% ±10% 

pH 水质自动分析仪 ±0.1 pH — ±0.1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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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质量控制 

6.2.1  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和保存应按 HJ/T 91的规定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6.2.2  仪器设备 

6.2.2.1  应按仪器操作手册对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定期校准。 

6.2.2.2  所有使用的试剂应为分析纯或优级纯；标准溶液储存有明确的规定外，一般不得超过 3个
月。 

6.2.2.3  每月应用质控样对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一次标样溶液验证，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

标准值的±10%，若不符合应重新验证，并记录结果。 
6.2.2.4  每半年应对监测仪器进行 1次 3~5个不同浓度的多点校准。 

6.2.2.5  每半年应对水质自动分析仪做一次精密度和准确度测试。精密度测试应在 24 h内测定同

一水样 6次，测定结果相对标准偏差≤±10%。准确度测试应在 24 h内测定同一标准样品 6次，测定

结果相对误差≤±10%。 

6.2.2.6  每月应对污水处理厂进行 2次（上、下半月各 1次）比对试验。 

6.2.2.7  应根据实际水样排放浓度合理设置水质自动分析仪量程，量程设置不应超出排放标准的 3

倍限值。 

6.2.3  实验室 

6.2.3.1  实验室的设施和环境条件应符合监测需要及设备维护要求。 

6.2.3.2  若采用自配标样，应用有证标准样品对自配标样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应在标准值不确定度

范围内；标准样品浓度应与被测污水浓度相匹配。 

6.2.3.3  平行样测定应按 HJ/T 91的规定不少于 10%。 

7  记录与档案 

7.1  档案资料 

7.1.1  基站应存放验收报告、仪器说明书、基站登记备案表、检测机构的检定证书、校验记录、废

液收集储存处理记录等档案资料。 

7.1.2  应在基站明显位置张贴设备参数表、仪器操作使用维护制度。 

7.2  运维记录 

7.2.1  基站日常维护时应现场填写各类记录表（见附录D），记录应清晰、完整，维护人员签字，

应保存1年以上。 

7.2.2  现场应填写各类智能运维表、比对记录表等，并上传相应电子凭证。 

7.2.3  运行单位应定期分析、汇总运维情况，编制运行报表（见附录E）报送相关单位。 

7.3  实验记录 

样品保存、运输、移交及手工分析原始记录应符合HJ/T 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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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基站登记备案表格式 

基站登记备案表 

排污单位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环保负责人  联系电话  

运行单位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区域负责人  联系电话  

污染源排放口  

堰槽类型  
公称通径

（cm） 
 流量计  

测流段长度（m）  采样位置  

喉道宽度(m)  输送距离(m)  

水质自动分析仪 

仪器名称  出厂编号  

生产商  生产许可证编号  

环保产品认证编号  设备型号  

通过验收时间  出厂时间  

量程范围  使用的量程  

测试方法  检出限  

试剂名称、浓度、保

质期 
 

加热消解温度（℃）  加热消解时间（min）  

当前量程下的标准曲

线参数 
 

其他  

工控机 

生产商  出厂编号  

设备型号  

相关参数  

（）监控设备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其他  

备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相应增加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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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格式 

数据异常（设备故障）、缺失报告 

排污单位  基站名称  

数据异常类型  

异常时段  

维护人员到达 

基站时间 
 

异常原因  

处理结果  

恢复时间  

运行单位：                            填报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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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自动监控设施停运申请表格式 

自动监控设施停运申请表 

排污单位  基站名称  

申请类型 □停运□拆除□搬迁□其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停运时段  

情况简述 

 

 

 

 

 

 

 

 

 

 

 

 

 

 

 

经办人（公章）                                           年   月  日 

环境监控部门意见 

 

 

 

 

 

 

 

 

 

 

 

 

 

 

 

 

 

 

经办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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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记录表格式 

D.1现场运行维护记录见表D.1。 

表 D.1  现场运行维护记录 

排污单位： 运行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项目 内容 
日期：_____年___月 备

注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污染源排放

口 

水质、水量        

 采样管路        

视频设备        

流量计 

有效期、铅封、封条        

 渠道、堰槽        

设置参数        

基站环境 

基站标识牌、设备标识、运行制度等        

 UPS、空调、灭火器、给排水设施等        

环境卫生        

水质自动采

样器 

采样泵、采样管路通畅情况        

 

自动清洗装置运行情况        

清洗采样泵、过滤装置及采排水管路        

水质自动采样器留样功能及留样温度        

水质自动采样器内部采样管路检查        

电机、电磁阀、感应器、泵管情况        

水质自动分

析仪 

进水阀、排水阀、泵管        

 

试剂有效期、配制日期等        

消解瓶内外结晶、沉淀、渗漏等        

查看仪器报警界面、内部线路        

计量单元、反应单元、加热单元、监测单

元的工作情况 
       

废液处理        

数据采集传

输系统及控

制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报警信息        

 
数据上传情况        

查看数采仪和仪器的连接        

查看上传数据和现场数据的一致性        

异常情况处

理记录 
 

现场维 

护情况 
 

维护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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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水质自动分析仪参数设置记录见表D.2。 

表 D.2  水质自动分析仪参数设置记录 

仪器名称  

测量原理  

分析方法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原始值 修改值 修改原因 修改日期 

工作曲线 

测量量程     

工作曲线斜率 k     

工作曲线截距 b     

消解条件 

消解温度（℃）     

消解时间（min）     

消解压力（kPa）     

冷却条件 
冷却温度（℃）     

冷却时间（min）     

测定单元 

光度计波长（nm）     

光度计零点信号值     

光度计量程信号值     

试剂抽取 

 

蠕动泵管管径（mm）     

蠕动泵进样时间（s）     

标样核查浓度（mg/L）     

单次体积（mL）     

设备控制程序修改     

校正液 
零点校正液浓度（mg/L）     

量程校正液浓度（mg/L）     

报警限值 
报警上限（mg/L）     

报警下限（mg/L）     

测量间隔  

采样系统 
温度     

采样时间间隔     

其他参数      

说明： 
 
 

 
 
 
 

 
 

记录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相应增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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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零点、量程校准结果判定记录见表D.3。 

表 D.3  零点、量程校准结果判定记录 

基站名称  仪器名称  

运行单位  型号及编号  

本次标样（标准溶液）核查情况 零点校准情况 量程校准情况 下次标样核查情况 

核查时间 核查结果 是否合格 
零点校准 

时间 
是否通过 

量程校准 

时间 
是否通过 

下次核查 

时间 
是否通过 

         

         

         

         

         

         

备注：如经过下次标样（标准溶液）核查仍未通过，请重复上述流程 

维护人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D.4标样核查期间漂移核查结果判定记录见表 D.4。 

表 4  标样核查期间漂移核查结果判定记录 

基站名称  仪器名称  

运行单位  型号及编号  

本次标样核查情况 下次标样核查情况 期间核查情况 数据判定情况 

核查时间 核查结果 是否合格 核查时间 核查结果 
期间核查 

相对误差 

±10% 
±10%～
±20% 

其他范围 

有效数据 可修正数据 失控数据 

         

         

         

         

         

         

维护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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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检修记录见表D.5。 

表 D.5  检修记录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安装时间  安装地点  是否停机检修  

运行单位  

故障情况、停机检修

情况 

故障情况  

检修情况  

维护人员：                                               日期： 

修复及检修后使用前

校验说明 

 

校验人员：                                                日期： 

正常投入使用 

 

负责人：                                                  日期： 

停机检修情况总结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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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易耗品更换记录见表 D.6。 

表 D.6  易耗品更换记录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运行单位  

安装地点  

维护人员  

序号 易耗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更换原因说明 

      

      

      

      

      

      

      

其他情况： 

 

维护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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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标准样品更换记录见表 D.7。 

表 D.7  标准样品更换记录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运行单位  安装地点  

序号 标准样品名称 
标准样 

品浓度 
配制时间 

更换 

时间 
数量 

配制 

人员 

更换 

人员 

        

        

        

        

        

        

        

维护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D.8分析仪器实际水样比对检测原始记录见表 D.8。 

表 D.8  分析仪器实际水样比对检测原始记录 

基站名称： 

仪器名称：                                                                  编号： 

编号 仪器测试结果 比对方法测试结果 相对误差% 合格与否 

1     

2     

3     

4     

5     

6     

比对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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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精密度及准确度测试记录见表 D.9。 

表 D.9  精密度及准确度测试记录 

编号 精密度测试结果 
相对标准偏差 

（≤±10%） 
准确度测试结果 

相对误差 

（≤±10%） 

1     

2     

3     

4     

5     

6     

测试人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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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运行报表格式 

运行报表 

排污单位  

基站名称  统计时段  

运行单位  维护人员  

报表类型 □月报□季报□年报 

项目 应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率 

传输率  ——  

有效率  ——  

传输有效率  ——  

运行频次    

校准频次    

比对测试    

准确度测试频次    

精密度测试频次    

其它    

填报人：                                                              日期：    年   月   日 

 
 
 

 
 
 
 
 

 
 
 

 
 
 


